
1 

证券代码：600639、900911    证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 B 股      公告编号：临 2019-053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基本情况 

经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拟向意向受让方——上海桥合置业有限

公司转让位于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 95 街坊 2/6 丘的在建工程（暂定名上海国

际财富中心商务办公楼项目）。上述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28）。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交易标的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场交易，受让方是

上海桥合置业有限公司，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已出具产权交易凭证。交

易双方已于近日签署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一）协议书主要内容 

近日，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甲方）与上海桥合置业有限

公司（乙方）签订了《协议书》，主要条款如下： 

第一条 目标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金桥出口加工区 95 街坊 2/6 丘在开发房地产项目在建工程。 

1.2 项目地点：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 95 街坊 2/6 丘 

1.3 项目面积：占地面积 27,309.6 ㎡，南楼地上 31 层、北楼地上 19 层、地

下 3 层（62,322.6 ㎡）总建筑面积 173,473.9 ㎡（最终面积以工程竣工验收后实

测面积为准）。 

1.4 项目范围： 

本项目用地的土地性质为商业办公用地，其四至范围为东至银东大厦，西至

新金桥大厦，南至新金桥路，北至杨高路绿化带。目标项目的具体范围见合同附

件一所附的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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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状况： 

至评估基准日已完成相应的基坑维护工程、桩基工程、并完成地下室工程，

南楼、北楼及裙房已经基本出 00 线，工程形象进度为 29.22%。 

第二条 甲方的承诺和确认 

2.1 甲方系目标项目的开发商，具有转让目标项目的合法资格，此次目标项

目的转让符合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的各项条件。甲方就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已取得

如下权证、许可和批文： 

（1）《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编号：沪房地浦字（2016）第 058658 号（附

件一） 

（2）《规划意见书》编号：沪浦规土许设金（2016）第 3 号（附件二） 

（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沪浦规地金（2016）EA31011520164025

（附件三）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沪浦规建金（2017）FA31036120175008、

沪浦规建金（2017）FA31011520174101、沪浦规建金（2017）FA31036120175029、

沪浦规建金（2018）FA31036120185038（附件四） 

（5）《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6JQPD0016D01、16JQPD0016D02、

16JQPD0016D03、16JQPD0016D04（附件五） 

甲方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2 至本合同签署之日，甲方及其签署人签署本合同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 

第三条 乙方的承诺和确认 

3.1 乙方系经合法注册的公司法人，具有受让目标项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及支付转让金的能力。乙方将及时向甲方提供包括乙方的营业执照等本次转让

所需的资料，配合转让手续的办理。 

3.2 乙方已对目标项目现状和所有资料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确认。 

3.3 至本合同签署之日，乙方及其签署人签署本合同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 

第四条 合同转让范围 

本合同履行完毕，甲方拥有的下列权利转移至乙方： 

4.1 对目标项目所有在建工程的所有权 

4.2 附属于上述在建工程之上的权利 

4.2.1 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权 

4.2.2 目标项目用地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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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与在建工程有关的其他权利 

第五条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期限 

5.1 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受让目标项目及所附本合同第四条所列的所有权利，

应当向甲方支付的全部价款为人民币 147,251 万元（大写金额为：壹拾肆亿柒仟

贰佰伍拾壹万元整）。 

5.2 甲乙双方同意分期付款。甲乙双方约定转让总价款分三笔支付，具体如

下： 

5.2.1 第一笔转让价款：计人民币 1,136,707,871.45 元（大写：人民币壹拾壹

亿叁仟陆佰柒拾万零柒仟捌佰柒拾壹元肆角伍分），乙方已于本合同签署前支付

完毕。 

5.2.2 第二笔转让价款：计人民币 262,176,628.55 元（大写：人民币贰亿陆

仟贰佰壹拾柒万陆仟陆佰贰拾捌元伍角伍分），乙方应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

限公司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5.2.3 第三笔转让价款：计人民币 73,625,500 元（大写：柒仟叁佰陆拾贰万

伍仟伍佰元整），乙方应于交易双方完成建设用地不动产权证过户手续后的 10 个

工作日内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第六条 其他费用 

6.1 甲方和乙方因本次转让而聘请有关中介机构或工作人员的费用，按谁聘

用谁付款的原则承担。 

6.2 甲乙双方确认因目标项目的转让所发生的所有税费、手续费、登记费及

相关费用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6.3 本合同双方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有关机构的通知或相关合同的约定

按时足额支付上述费用。 

第七条 工程转让交接 

7.1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办理目标项目的交付

手续。甲乙双方确认，甲方以双方已经确认的现状向乙方交付目标项目工程，双

方共同签署本项目在建工程交接单；甲乙双方共同努力尽快办理目标项目相关变

更及其他合同权利义务转让手续；甲方应向乙方移交目标项目有关的所有资料正

本（如因客观原因甲方无法提供正本的，经乙方同意可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项目交接以目标项目地块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过户至乙方名下登记日期/或

甲乙双方签署本项目在建工程交接单之日（以两者时间较早之日）为准。 

7.2 目标项目工程完成交付后，有关目标项目工程的权利由乙方享有，风险

责任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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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约情况 

该协议书根据交易双方约定，自 2019 年 11 月 11 日起生效。 

受让方已按约定付清前两笔转让价款，合计 139,888.45 万元。剩余价款，即

第三笔转让价款计人民币 73,625,500 元，受让方应于交易双方完成建设用地不动

产权证过户手续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付清。 

目标项目在建工程尚未完成交接。鉴于交接工作涉及正在履行的工程建设

类、采购类等合同的主体变更，以及相关证照的变更手续，子公司正在积极推进

当中。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据初步测算，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将给公司带来净利润约 3.8 亿元（具体金

额以经审计后的数据为准），将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产生较为重大的影

响。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要求，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文

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特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有

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